
 
 

輔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產出成果競賽獎勵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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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輔英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教師以創新教學方式設計課程、充實教學內容

並革新教學方法，提升教學效能，並將自身教學用之教材、教具、媒體等資料進行系統

化整理，記錄珍貴的教學歷程，特訂定「輔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產出成果競賽獎勵要點」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參賽資格： 

(一)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。 

(二)每位教師每年度參加教師教學產出成果競賽(以下簡稱本競賽)投稿以二件為上限，每

案作品限一人申請。 

(三)得獎作品未來不得再重複參加本競賽。 

(四)同一位教師同一門課程未來三年內不得重複參加本競賽。 

三、申請作業：  

(一)作品類別分為教案、教材、教具三類。 

(二)申請時間：每年2月份發布徵件公告。 

(三)投稿類別說明： 

教師教學產出成果，皆須以一門課程進行規劃設計，各類型須繳交內容如下： 

1.教案應具備： 

(1)課程名稱。 

(2)各單元教案名稱。 

(3)各單元教學目標。 

(4)各單元教學活動規劃(流程與詳細內容)。 

(5)實際執行成效。 

(6)課程滿意度調查成果及教學評量成績。 

2.教材應具備： 

(1)課程名稱。 

(2)創新教材(以下其中一項)。 

○1 自製教科書。 

○2 數位教材。 

○3 其他與改進教學相關之教材製作。 

(3)課程滿意度調查表或教學評量成績。 

3.教具應具備： 

(1)課程(單元)名稱。 

(2)創新教具(以下其中一項)。 

○1 實體模型。 

○2 教學桌遊。 

○3 影音媒體。 



 
 

○4 電腦軟體(含APP）。 

○5 其他與改進教學相關之教具製作。 

(3)課程滿意度調查表或教學評量成績。 

(四)應繳交文件： 

1.申請單乙份。 

2.具體成果(實體作品及電子檔)乙份。 

四、審查作業： 

(一)由教務處依投稿案件主題領域，聘請校外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，每案由兩位委員擔 

任審查，共同推薦出各類別獎項，並簽送校長公告實施。 

(二)審查結果公告時間，於每年11月15日前完成為原則。 

五、評審標準： 

(一)實際執行成效(含課程滿意度調查成果及教學評量成績)(30%)。 

(二)教學改進相關性(20%)。 

    (三)設計適當性(20%)。 

    (四)創新及創意(30%)。 

六、獎勵方式及額度： 

(一)依各類評審結果分為傑出、特優、優等及佳作獎，並頒發獎狀及獎金。 

1.傑出獎：每件獎勵金以新台幣25,000元為上限。 

2.特優獎：每件獎勵金以新台幣20,000元為上限。 

3.優等獎：每件獎勵金以新台幣15,000元為上限。 

4.佳作獎：每件獎勵金以新台幣10,000元為上限。 

(二)上述各項教學產出之獲獎名額及獎勵金，視當年度獎補助金額而定，以及視作品水 

準調整名額。 

七、受獎人之義務： 

(一)受獎人須將得獎作品以實體或照片、影片乙份送至教務處，以供本校校內推廣及公開

展示之用。 

(二)受獎人應配合校、院單位，提供成果作品參加觀摩展示，並推廣分享經驗與心得。 

八、凡受獎勵之作品，如有違反著作權法經確定者，取消其獎勵資格，並追繳其獎狀及獎金。 

九、教師教學產出成果競賽，當年度榮獲「傑出獎」或「特優獎」者，可依本校教師評鑑規

定，給予教師通過教學類一項A類成效指標；「優等獎」或「佳作獎」者，核予教師通過

教學類一項B類成效指標。 

十、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應，獎勵金額得視當年度預算情形酌予調 

    整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、行政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

修正時亦同。 


